大连市海外学子尖端人才归国创业工程

尊敬的留学人员： 
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、人才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，进一步加强大连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来连创业的工作力度，打造人才优势，推动自主创新，中共大连市委、大连市人民政府特制定“大连市海外学子尖端人才归国创业工程”（简称“海创工程”）。“海创工程”是落实“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”和“辽宁省十百千高端人才引进工程”的具体实施。
“海创工程”通过设立“大连市吸引海外学子尖端人才归国创业专项资金”，从资金扶持、环境配套、平台服务三个方面优化创业环境、提供全方位创业扶持方案，解决留学人员创业期间资金短缺、场地不足、生活条件缺乏等问题。
 
“海创工程”资金扶持方式
尖端一类人才项目
1、创业企业注册两个月后，给予200万元创业专项资金的补助。
    2、根据创业项目的投资需求，经过论证评审，高新区投资担保机构给予不低于200万元的创业投资和不低于200万元的资金担保。
尖端人才二类项目
1、创业企业注册两个月后，给予100万元创业专项资金的补助。
    2、根据创业项目的投资需求，经过论证评审，高新区投资担保机构给予不低于100万元的创业投资和不低于100万元的资金担保。
 
“海创工程”场地扶持方式：
为创业企业提供100平方米办公场地，为尖端人才提供100平方米的生活公寓，均免收三年租金，需要进行小规模生产的，以优惠价格提供不超过1000平方米的标准厂房。
“海创工程”扶持对象
     1．在海外学习工作五年以上，取得硕士以上学位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发明专利，技术成果国际先进或填补国内空白，具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。
2．在海外著名企业、研发机构、大学担任过研发主管3年以上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发明或发明专利，技术成果产业化、市场化前景广阔。
3.在世界500强公司、著名机构担任过高层管理职务3年以上，拥有高科技企业创立和企业上市经验，能够组建创新创业团队并有自主知识产权项目。
 
“海创工程”自2009年实施以来已成功组织申报了两批，共有20位海外尖端人才获得资金以及政策扶持，并均已落户高新园区，其中第一批落户8个项目，第二批落户12个项目，企业目前发展情况较好，部分企业产值已达千万元以上。
 
“海创工程”第三批申报受理截止日为2012年3月31日。请各位留学人员积极报名参与！
报名网址：http://hc.chinaocs.com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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